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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高要县历史悠久，山川秀丽，土地肥沃， 医药发展，名医圣手，

代不乏人，真可谓入杰地灵矣。为反映我县医药卫生事业之历程，记述

前辈业绩，爰撰《高要县卫生志》。 ，．．

为编纂《高要县卫生志》，首先遴选精干人员，组建编纂卫生志小

组，然后拟定篇目，进行详咨博采，有善必录j信事皆书。时经一载，

初稿告成，再经广泛征询意见，复加修订而定稿o

《高要县卫生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本着详今略古、

详近略远精神，忠实记载从1 796年至1 986年的二百年间，尤其建国后

的三十七年间，高要县医药卫生事业之规模、设备、制度的演变及医疗

卫生工作的效果。其内容广泛，史料宏富，层次分明，图文并茂，足可起

到存史、资治、借鉴、教育之作用。

编志过程中，承蒙县编志办诸同志自始至终的指导，医卫界老同志

的热忱帮助，各兄弟部门的大力支持，基层卫生单位也提供了大量资料，

以底于成，谨致深切谢意。

麦 嘉 明

一九八七年十月



志》。自忖学浅

笔耕有年．终



●

赠 序

要县城)，以医为业。忆自民国迄今，高要县的医药卫生事业，已从十

“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地步。半个世纪以来，我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医

疗卫生机构，培训医药卫生人才，积极生产药品、器械，满足广大人民

此同时，广大医卫工作者以“一切为了人民健康"为宗旨，投身子与疾

放初，美帝对我县施放“细菌弹"，余曾随防疫队到广利，金利参与开

碎了美帝“细菌战"的阴谋。过去危害人民健康最甚的天花，霍乱，鼠

灭净尽，流行最广的地方性甲状腺肿．丝虫病、疟疾病已被控制，常见

喉等，已不是常见的了。这些划时代的成就，都应载入史册。高要县卫生

以县方志编纂委员会指示编写卫生专业志，即组建编纂领导小组，选干

工作。历两年的功夫，旁搜博采，同条共贯，撰成(《高要县卫生志羚。

见，并嘱余为之作序，深感荣耀。

》详细纪录了卫生机构沿革，政府法令，卫生事业的发展，历史遗迹、

治，医教科研、技术革新等，并附论文选登如《紫花杜鹃治疗老年慢性

))等，均条分缕析，列出时间地点，阐明社会肴景，不仅便于查阅，而

且有助于研究医学发展史。此外，还有记述著名医家的质朴、教厚、避让，德行、揉守诸方

面的医林人物篇，赞颂良好医德，崇扬高超医术，弗畸先贤之景行，为后人立楷模。编纂认

真，取材得当，是值得赞扬的。

近代不少中医名家，均把汇通中西医当作首要大事， “中西医汇通万在现代医学科学的

影响下得已形成。解放后，国家提出。中西医结合’’，中医的科学性又有了新的拓展。我县

中西医结合的成就， (<高要县卫生志羚的医疗业套篇中匹医绍合防治疚痕章作了较详尽的总

结。在中医药、西医药章记录了外科，内科，妊产利在治疗疚病杰面能绍验与数探，世锻有

参考的价值。 ．．谬镯
盛世修志，实喜事大事也。因“志一乃一方之事的纪宴，高要县卫生卮把近2co年的医

药卫生历史与现状记录下来，是难能可贵的。历代编志名循所谓严榷能体豢，箱氪金科玉律

不可变更，而且文体简约，寥寥数笔，如流水帐簿，使人展卷茫然。今之《高要县卫生

志))，内容广博，言简意见亥，使人一目了然，应详叙的记录透明澄澈，前方志所缺如者，均

一一补列，并附图表、照片，图文并茂，陡然生色。

氍高要县卫生志》行将刊出，聿聊厥成，值得称道。此志将为高要县地力志添上新篇

幅，千秋永垂。后之读者可以之为鉴，今之医卫工作者固宜人手一卷。纸贵洛阳，可以预

祝。钦佩之余，乐为之序。

梁纠波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编者洼·梁剑波为广东省名老中医，广州中医学院教授，肇庆地区中医院院长、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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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一、《高要县卫生志》，是我县医疗卫生专业志，内容丰富，资料翔

实。

二，本志记录：医疗卫生机构沿革、防病治病经验效果：。医疗队伍．

医疗设备、医学教育，医药科研．医林人物。

三．本志以文为主，辅以表，，图和照片，采用篇，章、节、目编排，共分

11篇44章43节，约40万字o

四，本志体裁，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综合记述，以志为主，横

排门类，纵向叙述，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上溯清嘉庆元年(1 796年)，下

暇截止于1986年。只记事实，不加评议，寓观点于材料之中。

五，本志的医林人物篇．立传人物只记事迹，不作评议。同时也辑录

名老医药人员以简介或名录形式表述。在世名医，本着“生不立传’’原

则，只是“以事系人"。
一

六，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民国《高要县志》，宣统《高要县志》和

查阅县档案馆所藏之资料，其次是走访知，情人及知情单位，并召开多次

座谈会，综合所得，筛选而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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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高要县古为百越之地，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始置高要县。两汉，三国，署

属苍梧郡。宋改属南海郡。齐因之。梁为高要郡。隋平陈废郡，置端州治。大业三年为信安

郡，唐复为端州治4五代因之。宋为肇庆府治。元为肇庆路治。明为肇庆府治。清因之。境

内有踞高而险要之高要峡(今羚羊峡)，因而得名。历二干多年，县的区域几经变迁，而高

要县名一直相沿至今。 ：

．高要县位子广东省中部，西江中下游。全县总面积2575平方公里，人1：3 73万，行政区分

为21个镇1个乡。高要县人民政府驻在肇庆市，高要县卫生局设在芹田路，高要县人民医院

设于天宁北路。 。： 。

高要县之西北部多山地，南部为丘陵区，东部是低望地带，连接珠江三角洲。西江从

西部入境，蜿蜒中部通过，长达90公里，常年可通航省、港，梧等地。境内西江支流以新兴

江和大迳河为最大。三(水)茂(名)铁路贯穿全境，与广(州)海(安)北线公路并排而行。境内

各乡镇有公路连接，干线公路与三水、德庆、高明、云浮、新兴，广宁、四会等县相沟通。

高要县位于北回归线南缘，地处亚热带，气候温暖多雨，年平均气温为摄氏22度，年降

雨量1655毫米。全县耕地面积74万亩，每年为国家提供商品粮l亿公斤，是肇庆地区粮产区

之一。经济作物主要有肇实(茨实>，甘蔗、蒲草，西瓜。特产以沙浦的文岿鲤、大湾的麦溪

鲤，金渡的花席、禄步的巴戟天等最为著名，还有曾为贡品、名闻遐迩之端砚，销路甚广，

誉满日本、朝鲜及东南亚地区。境内还有七星岩和鼎湖山等著名风景区。实得天时地利之

益，山川沃野之秀。 ．．

’

高要县人民勤劳质朴，民风淳厚，群众喜用中草药防治疾病。野菊花、崩大碗、岗梅根，

地胆头、火炭母、藿香，桂枝等中草药，有大量野生和种植，’足供民间采用。每年阴历三月

已日，民间有以白麻香藤和其它草药研烂掺糖米粉煎熟，名日。马矢团”，谓食之可除百病而保

安宁。从清朝至民国期间，高要县人民备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与

剥削，加之鸦片毒害，人民体质赢弱，社会腐败衰落。清代虽有天主教会设有西药房，晚清

亦有教会办的医院，西医张允文在肇庆镇开设存济西药房，中医吴云波，赵宣猷，黎赐元、

关定家等悬壶济世，但终难拯救民众病患之灾。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

国9本可休养生息，发展实业，振兴中华民族，岂料国家仍无安宁之日。始是袁世凯阴谋称

帝，继之军阀混战，其后日寇入侵，敌机轰袭，铁骑蹂躏，地方伤残益甚，再是传染疾病流行

猖獗，医药贫乏，民众屡遭殃及。民国三年(1914年)肇庆鼠疫大流行，一日之内死亡3 4 9

人，明直里邱云鹤全家七口，无一幸免。在国家灾难深重，疫病丛生的年代，一批批立志救

民疾苦之仁人志士，积极投身于医药卫生行列，有力地推动了我县医药卫生事业向前发展。

从民国初年至民国三十余年，高要县籍的医科大学毕业生就有21人，民国四年栩仲良毕业于北

京协和医学堂，民国三十年余显谋获德国柏林医科大学博士学位。中药店铺也随着历史的

发展而遍设城乡，较具规模的有广利苏家园、新桥万春堂：肇庆赞元堂等。较有名望的中医

潘南乔，曾杏南，何桐生，李颂简、陈伟池、谢恩普，廖平世、伍建侯等行医济世，都为医

治人民大众疾患，为发展医药事业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1949年lo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走上了社会主义光明大道。但是，帝

国主义侵略野心未湮。建国之初荚帝国主义者竟发动侵略朝鲜战争，使用了灭绝人性的细菌

战术，把战火扩展到我国东北边缘。其时，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发出了“动员起来，讲究

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的号召，我县人民政府立即响应，成

立了防疫委员会，县长梁巨墀亲自担任主任之职，指示县卫生院指导员吴清同志组成防疫

队。防疫队以西医陈彰就，中医梁剑波担任正副队长，并以广利区为试点开展防疫工作。以

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城乡广大群众大举捕灭传

播疾病的媒介物(蚊，蝇、鼠，蚤)，大搞环境卫生，进行饮水消毒和接种疫苗，培训接生

员，保健员，卫生员。之后，众多的医药卫生人员继续深入农村，不断开展卫生宣传教育，

开展普查普治疾病，人民健康水平逐步得到了提高。

在国家制订的“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

方针指引下，高要县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逐年增拨卫生经费，增设医疗

卫生机构。建国初全县卫生事业费年约10万元，之后逐年有所增加，1986年增至100万元。

全县有县人民医院、县防病保健中心、县慢性病防治站、县药品检验所、县卫生技术培训中

心各l间，中心卫生院4间，镇(乡)卫生院17间，共26个医疗卫生机构；卫生院下伸的卫

生所(门诊部)tI间，工业及其他部门卫生机构29个’镇(乡)集体办，乡村医生联合办或

个体的医疗点571个。全县医疗卫生机构的职"T-1496人，其中l中医师(含主治以上)39

人，西医师(含主治以上)147入，护理师16人，中药师6人，西药师5入，检验师5人，

其他技师1人。全县有乡村医生390人，卫生员336人，妇幼保健员和接生员514人，形成

了一个遍布城乡的县，镇(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网，对保障人民健康起到积极作用，全县

人口死亡率由1950年的26‰降至1986年的5．5‰。

加强医疗设备建设，加快医疗器械的更新换代，是发展卫生事业的重要环节。。在五十年

代的高要县医疗卫生机构中，只有简陋的房舍和简单的医疗器械。进入六十年代后，逐年新

建扩建医疗用房和生活用房，添置了显微镜，电冰箱，手术床等，县人民医院和新桥，金利

卫生院有了X线机。七十年代后，广东省卫生厅为巩固发展基层医疗卫生事业，拨出款项和

物资，为本县部分医疗卫生单位修建房舍，为大部分医疗单位配备医疗器械。八十年代后，

各单位进一步装备了精密，先进的医疗器械，如B型超声诊断仪，裂隙灯显微镜等，掌握了现

代化的诊疗技术。同时还建立了计划免疫专用的“冷链系统"，全县21个镇(乡)卫生院配

备有冷藏疫苗用的冰箱和保冷背包。1983年基本消灭了丝虫病，1984年基本控制了地方性甲

状腺肿病，其他传染病的发生也不断减少，天花，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在建国后已经绝

迹。为保障广大人民身体健鏖，为子孙后代造福，县人民政府和卫生部门还认真加强了对改
水工作的领导，加快了改水速度，以改善人民的饮用水条件。至1986年，全县饮用清洁卫生

水的人数已占总人口的94．48％，其中饮用自来水的占全县人口的59．05％。妇幼卫生工作各

题指标已达到全国农村甲类地区要求。1986年高要县妇幼保健所被评为全国，全省卫生系统
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国家卫生部和广东省卫生厅发给了奖状。
一 随着医务人员专业知识结构的变化，医疗设备的增添，医疗业务技术水平在不断提高。

七十年代我县已能开展肺叶切除，食道癌、脑外伤血肿、脑部肿瘤等手术。1984年开展心脏

外科、显微外科新项目。1985年11月县人民医院采用“四切除’’、 “三吻合’’方法，成功地

为一胃癌浸润胰体患者施行难度较大的胰十二指肠切除的扩大根治术。曾被认为不治之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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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风病，建国后已先后治愈1700例，现在治疗中的仅有138人。

在医学教育方面，以先普及后提高方式，实行短期培训与正规教育相结合，大办短期培

训班，同时选派卫生技术人员到医药院校和上级医院进修学习，请上级医药院校派师带教。

培训方式灵活，效果明显。建国三十七年来，本县医务人员撰写的医药卫生论文(发表在县

级以上刊物的)共有80篇。

医学科学研究工作，坚持以临床医学科研为主，并且积累了不少经验。七十年代初，我

县研究以中草药紫花杜鹃防治慢性气管炎，经过近十年在县内外逾万例临床验证和药理药化

检定，证实了紫花杜鹃有较好的镇咳、祛痰、平喘作用，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一等奖。

同时在技术革新、医院管理等方面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改进，也收到较好的效益。1981年县

卫生局被评为广东省医院经济管理先进单位，1983年又被评为全国卫生先进集体，国家卫生

部发给了奖状。
2

。

我县历史悠久，山川秀丽，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可称得天独厚。观今鉴古，我县的医

药卫生事业正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在当今开放、改革的年代里，国民经济不断发展，人

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对医疗卫生保健工作有了更高的需求。为此，我们还须以更

大的热情，积极工作，以适应新形势新需求，为实现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二OOo年人人

享有卫生保健"的全球战略目标而奋斗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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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 记

清嘉庆元年(1796年) ，

．

，署知事裴盛清于肇庆建复普济堂，设司事1名，医生1名，门役水夫4名，分别收容贫

苦孤独，给口粮，发寒衣，以资救济。
‰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

创建广善堂子肇庆城东街四股，后迁二股，为附城唯一历史悠久之慈善团体。

．

， 。j
， I ，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 、

．

张允文医师在肇庆镇巡捕巷开设存济药房，售药兼医。

广利圩设有同善堂，白土圩设有惠济医局，回龙圩设有惠济医局，金渡村设有同仁医社。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创办仁爱善堂于肇庆东门街四股，后并入广善堂。

清光绪三十=年(1906年)

建方便医院于肇庆镇北门宝月台之东，后归广善堂管理，医理贫民疾病及收葬无主遗

骸。

民国二，三年(1913年，1914年)

肇庆镇设立广肇浸信医院及圣家医院于西门斜坡与十字路。

三年，肇庆镇发生鼠疫大流行，一天之内死349人，其中邱云鹤家7口人同时暴毙。

民国四年(1915年)

7月初，西潦暴涨，堤崩围缺，灾情惨重，是历史上最大的乙卯年大水。香港之东华医

院、澳仃之镜湖医院、新会之仁安医院均派员前来救灾。县入张允文医师四出救伤，～昼夜不停。

民国九年(1920年)

吴其彪医师在肇庆镇正东路设医务所，并附设留医房舍。

民国十年(1921年)

11,,EJ26日高要县设置卫生局，设局长1人，局员及收支收发庶务等若干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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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三年(1924年)

肇庆基督教会于米仓巷设立广肇罗浸信医院。
e

‘

民国十八年(1929年)

择址黎家庄(今天宁北路)建高要县立医院。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改称高要县立平

民医院。
^，

民国=十四年(1935年)
二+ ：

：

成立高要县立救济院。 ，．

民国=十五年(1936年)

在肇庆乌榕塔下枪杀和活埋麻风病患者34人，‘又在三区的五衍河滩枪杀50多人。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

水坑、院主一带霍乱病流行。

民国=十九年(i940年)

8月，奉改平民医院为高要县立卫生院，办理全县卫生行政事宜。

冷水乡发生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数十人死亡。

民国三十年(1941年)

东屯乡医务所设立于景福围黄岗圩尾，置中医生l员，赠医施药。

6月，成立高要县中医师公会，各区同时成立分会。 l

同年于禄步圩设立妇孺卫生室，诊治妇孺疾病，并理助产。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

合山，黎槎村霍乱病流行，华南见辰灾会第三医疗队前往救治，扑灭疫情．
f

肇庆镇霍乱病流行，延至1943年，患者死亡达数百人。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

在肇庆镇府前路成立广东省立第二医院，经费悉由省政府拨支。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
● ：

在县立卫生院的院址成立高要县端江医院。卫生院迁往迎祥路。
’

是年，迁禄步妇孺卫生室于肇庆镇睦民路，改称广东省政府卫生处高要县妇婴保健所，

专为妇婴诊治疾病，赠医施药，并理助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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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

云路一带天花病流行，持续7个月之久。

10月24日，肇庆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广东省立第二医院及高要县立卫生院，改称肇庆医

院。 。

12月，接管白土宋隆医院，改称高要县第七区入民政府卫生所。

2月，西医师袁朗川等人筹建高要县西医师公会。

4月，成立高要县中医学会，主任委员梁济猛，副主任委员谢恩普，邓汉翘等。

9月，高要县人民政府派文教科长方向平接收端江医院。计接收土木结构房屋1800平方

米，体温计、血压计、听诊器和产科，五官科常用器械等31种，接收职T-18人，其中卫生技

术人员占lo人。委任吴清为该院指导员。同年底转由西江军分区管理，改称军分区后勤医院。

4月

5月

7月

11月

业证书。

1951年

成立高要县医药联合会。

在肇庆正东路成立高要县人民政府卫生院中医门诊部。

在肇庆豪居路成立高要县人民政府卫生院西医门诊部。

举办第一期高要县中医进修班，参加学习的中医共157人。结业者53人，并发结
●

1952年

3月，成立高要县人民政府卫生科，科长宋业安。

6月1日将中医门诊部，西医门诊部迁回军分区后勤医院，称高要县人民政府卫生院。

7月，高要县人民政府发出通告：为加强对区、乡江湖药贩及流动牙医管理，对无执照

或许可证者，严予取缔，但经审查有一技之长者，得予保留。

是年，成立高要县防疫委员会。

1953年

5月，成立高耍县妇幼保健昕及高要县卫生防疫站。

成立禄步区卫生所。 一

1955年

6月，召开高要县第一届中医代表会议，有中医代表71名，西医列席代表22名参加。

8月，高要县人民政府卫生科改称高要县人民委员会卫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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